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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委托管理合同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名称：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酒店”）及全资

子公司中国大酒店签订的《酒店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委托管理协议”或

“本协议”）。 

2、本次委托管理协议经公司、岭南酒店、中国大酒店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鉴于岭南酒店与中国大酒店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委托管理协议

在履约过程中基本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鉴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大酒店与万豪国际管理公司所签订的酒店管理

合同将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期限届满，为保障中国大酒店经营的持续稳定和提

升发展，促进公司“品牌+管理+资本”专业化酒店运作平台的打造和构建，公司

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委托全资子公司广

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中国大酒店的经营管理，并签署《酒店委托管

理协议》。中国大酒店需按协议向岭南酒店支付委托经营管理费用，管理合作期

限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至届满 10 年之日或公司不再拥有中国大酒店控制权之

日两者中孰短期限止。 



根据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决议，同日公司与岭南酒店、中国大酒店在公司

办公地点签署了《酒店委托管理协议》。本协议经公司、岭南酒店、中国大酒店

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鉴于岭南酒店和中国大酒店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

交易。本协议的总金额预计不高于 20,000 万元，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30%，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当事人 

本次委托管理协议为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岭南酒店及全资子公司中国大

酒店签订的三方协议。除公司外，合同另外两方当事人的情况如下： 

（一）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州岭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峰 

3、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122号中国大酒店商业大厦 1262-64室 

5、主营业务：餐饮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票务服务；海味干货零售；音频和视频设备租赁；零售冷

却肉（仅限猪、牛、羊肉）；棋牌服务；清扫、清洗日用品零售；名片印制服务；

邮政代办业务；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电脑喷绘、晒图服

务；冷冻肉零售；广告业；酒店从业人员培训；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语言培训；

文具用品零售；花盆栽培植物零售；礼品鲜花零售；花卉出租服务；游艺娱乐用

品零售；水产品零售；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售；电脑打字、录入、校对、打印服

务；商务文印服务；蔬菜零售；健身服务；翻译服务；运动场馆服务（游泳馆除

外）；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

停车场经营；房屋租赁；水果零售；干果、坚果零售；卫生洁具零售；生活清洗、

消毒服务；传真、电话服务；充值卡销售；室内非射击类、非球类、非棋牌类的

竞技娱乐活动（不含电子游艺、攀岩、蹦床）；洗衣服务；日用杂品综合零售；

旅客票务代理；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行李搬运服务；汽车租赁；会议及



展览服务；灯光设备租赁；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

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办公服务；蛋类零售；小饰物、小礼品零售；预包装食品

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酒店住宿服务（旅业）；歌舞厅娱乐活动；复印服务；

除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之外的其他印刷品印刷；理发服务；酒吧服务；冷热

饮品制售；日式餐、料理服务；游泳馆；烟草制品零售；中餐服务；餐饮配送服

务；自助餐服务；酒类零售；快餐服务；西餐服务；甜品制售；美容服务。 

6、关联关系：岭南酒店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不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7、履约能力分析：岭南酒店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国内领前的民族酒店品

牌运营管理商，荣获中国饭店业协会金鼎奖“2017 年度十佳饭店集团”、

2017-2018年度中国饭店金马奖“十佳中国酒店管理公司”，管理规模位列中国

饭店集团 60 强。岭南酒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专业的酒店管理能力和履约

能力。 

（二）中国大酒店 

1、公司名称：中国大酒店 

2、法定代表人：陈瑞明 

3、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路 

5、主营业务：票务服务；商务文印服务；停车场经营；会议及展览服务；

翻译服务；运动场馆服务（游泳馆除外）；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

地租赁（不含仓储）；洗衣服务；保龄球服务；健身服务；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

桑拿、汗蒸；中餐服务；冷热饮品制售；酒类零售；散装食品零售；游泳馆；乳

制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图书、报刊零售；烟草制品零售；酒吧服务；咖啡

馆服务；酒店住宿服务（旅业）；西餐服务；歌舞厅娱乐活动；保健按摩。 

6、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大酒店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不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7、履约能力：中国大酒店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是我国首批五星级酒店之一，

是广州高端商务政务会议、宴会接待的重要场所。中国大酒店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公司对上述两方合同当事人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均具有控制权，合同履约的

风险极小，处于可控范围内。最近三年公司与岭南酒店、中国大酒店未发生此类

委托管理交易。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委托事项 

岭南酒店为酒店管理专业化公司，具有酒店经营、管理、服务的经验，为实

现对公司的效益回报，公司全权委托岭南酒店对中国大酒店进行经营管理。 

（二）各方权利义务 

公司作为协议甲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包括： 

1、公司保证将采取一切其有能力采取的行动保护本协议授予岭南酒店在委

托管理期限内平稳经营管理中国大酒店的权利； 

2、公司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前已办妥其所属的中国大酒店经营所需的各种

权证和手续； 

3、经营专用账户和营运资金：公司应于本协议签署日前为中国大酒店的经

营专用账户提供足额的营运资金。 

4、公司有权要求岭南酒店在具体实施前事先提交中国大酒店的年度经营计

划和年度财务预算，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5、公司有权审批岭南酒店提交的目标酒店扩建、改建计划及固定资产的更

新、改造方案，并监督岭南酒店执行上述计划或方案； 

6、公司通过与岭南酒店定期会晤的方式，对中国大酒店的经营提出评议、

建议和指导。 

岭南酒店作为协议乙方的主要权利义务包括： 

1、岭南酒店按照五星级酒店标准，结合中国大酒店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建立

运营标准和程序，对中国大酒店进行管理； 

2、岭南酒店派驻由具有高星级酒店工作经验的人员组成的管理团队到中国

大酒店进行经营管理； 

3、岭南酒店享有组织中国大酒店经营的权力； 



4、岭南酒店有义务将中国大酒店的营销工作纳入其包括中央预订系统在内

的统一的营销渠道中，通过规模效应和集团化产品组合与分销途径为中国大酒店

做好对外促销和营销推广工作。 

（三）合同金额 

经双方协商，本协议项下委托管理目标酒店按以下项目计取管理费： 

1、基本管理费按中国大酒店每月营业收入的 1.5%计算； 

2、奖励管理费的计算方法为按中国大酒店每年度经营利润率计算当年的奖

励管理费率，并根据奖励管理费率的比例在当年的经营利润中计提奖励管理费。 

3、中央预订费按岭南酒店与中国大酒店双方签订的专项协议执行。 

（四）结算方式 

1、在每一个公历月份结束后的 15天内，岭南酒店向公司提交一份财务报表。

公司在收到该份报表后 15 天内，自中国大酒店经营专用账户中汇出基本管理费

和中央预订费至岭南酒店指定账户。 

2、在每一个公历年度结束后 15 天内，岭南酒店向公司提交一份财务报表。

公司在收到这份报表后 10 天后，自中国大酒店经营专用账户中汇出按约定标准

计算的奖励管理费至岭南酒店指定账户。 

（五）合同签署时间 

本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经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后签

署。 

（六）合同生效条件及时间 

本协议经公司、岭南酒店、中国大酒店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七）履行期限 

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之日起至 2028 年 10 月 31 日或公司不再拥有中国大酒

店控制权之日两者中孰短期限止。 

（八）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解释、违约、终止和效力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及主张应通过友

好协商加以解决。发生争议时，一方在收到对方送达要求协商的书面请求后应立

即开始与对方协商。如果争议各方协商后的 30 天内仍不能解决争议，则任何一

方均可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委托管理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旅游产业一体化、分层次管理的发

展战略实施，有利于促进公司各产业的协同发展；有利于保障中国大酒店的专业

化运营管理及促进服务品质提升；有利于公司打造酒店产业多元化发展平台，进

一步增强岭南酒店的品牌轻资产输出拓展能力。 

2、根据中国大酒店与万豪国际管理公司所签订的酒店管理合同，2015 至

2017 年度期间，因中国大酒店每年向万豪国际管理公司支付各项费用而计入中

国大酒店财务报表成本费用科目的金额分别为 1,142.28万元、1,120.10万元及

1,148.43万元。中国大酒店自 2017年 2月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中国大酒

店与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上述向万豪国际管理公司支付的费用影响

公司 2017年度合并报表中成本费用的金额为 1,148.43万元。 

鉴于岭南酒店和中国大酒店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自 2018 年 11月 1日公

司委托岭南酒店对中国大酒店进行经营管理后，公司合并报表中将无上述成本费

用支出。 

3、鉴于岭南酒店和中国大酒店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委托管理协议

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委托管理

协议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鉴于岭南酒店和中国大酒店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委托管理协议在履

约过程中基本不存在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于 2018年 10月 30日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委托管理合同的议案》。本协议的总金额预计

不高于 20,000 万元，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九届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岭南酒店及中国大酒店签订的《酒店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